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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政法学院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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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打印资产处置报告单

申办部门（单位）准备申办材料，生成、

打印资产处置报告单（3份），部门（单位）

负责人、资产管理员、资产使用人签字并

加盖部门（单位）公章后送国资处审核。

技术鉴定、资产评估（如需）

国资处组织技术鉴定小组成员进行技术

鉴定，签署鉴定意见。如需评估，由受托

机构实施评估。

学校审批

国资处按季汇总处置材料，定期提交院长

办公会或党委会审议。

删除记录

退回申办部门（单位），删除处

置记录，恢复资产状态

实物处置

国资处按照批复对资产实物进行处置，收

取处置收入。

归口审核

国资处进行归口审核

财务审核、账务处理

处置收入缴财务处，财务处根据学校或

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文件、处置报告单等

销账，在资产系统中同步完成财务审

核。

资料归档、报备

国资处、财务处、处置申办部门（单位）

各留存 1份处置报告单，归档备查。国

资处及时通过资产信息系统向省教育

厅报备处置情况。

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超学校审批权限的由国资处办理

报批手续

产权变更或注销

相关部门（单位）办理产权变更

或注销手续


